
证券代码：300137 证券简称：ST 先河 公告编号：2025-010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股份司法划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份变动为股东李玉国先生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扣划给其一致行动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国瑞先生控制的河北智新达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属于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成员内部之间股份的司法划转，不涉及向二级市场减

持，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表决权数量和比例

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通

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股东李玉国先

生被司法处置的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股份受让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国瑞

先生控制的河北智新达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新达能”），具体

情况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股份司法划转的情况 

（一）本次股份司法划转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司法划转为对已生效司法文书的强制执行，涉及案件的案号分别为

（2022）沪 0110 民初 2716、2717、2718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6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李玉国先生所持有的 32,282,000 股冻结股份被司法处置时，智新达能已取得

段桂山先生与李玉国先生之间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经民事诉讼和强制执行

程序所形成的对李玉国先生的债权。 

本次股份司法划转涉及的股份为李玉国先生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 24,339,6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4%。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2025 年 3 月 20 日李玉国先生持有的公司股

份合计 17,620,630 股被司法冻结，该笔股份被冻结系其股份被司法处置的前置程



序。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本次司

法划转涉及的 24,339,630 股股份已于 2025 年 3 月 21 日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划转完成后，姚国瑞先生通过青岛清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清利新能源”）间接持有公司 5,667,480 股股份，通过智新达能间接持有公司

27,805,310 股股份，同时，通过李玉国先生的表决权委托可以控制公司 27,529,848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通过一致行动安排实际可以控制李玉国先生名下剩余

11,121,451 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因此，姚国瑞先生通过上述方式实际可以控

制的表决权数量不变，为合计 72,124,089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占目前公司总股

份的 13.44%，姚国瑞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股份司法划转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司法划转前后，李玉国、姚国瑞、智新达能及清利新能源持有公司

的股份数量、拥有公司的表决权情况具体如下： 

名称 

本次司法划转前 本次司法划转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数量

（股） 
表决权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数量

（股） 
表决权比例 

李玉国 62,990,929 11.74% 11,121,451 2.07% 38,651,299 7.20% 11,121,451 2.07% 

姚国瑞 - - 51,869,478 9.67% - - 27,529,848 5.13% 

智新达能 3,465,680 0.65% 3,465,680 0.65% 27,805,310 5.18% 27,805,310 5.18% 

清利新能源 5,667,480 1.06% 5,667,480 1.06% 5,667,480 1.06% 5,667,480 1.06% 

合计 72,124,089  13.44% 72,124,089  13.44% 72,124,089  13.44% 72,124,089  13.44% 

注：上述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司法划转为股东李玉国先生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扣划给其一致

行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姚国瑞先生控制的智新达能，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成员内部之间股份的司法划转，不涉及向二级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表决权数量和比例发生变化，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

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协助执行通知书。 

 

特此公告。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